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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绥宁县人民政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
绥政复决〔2024〕3号

申请人：张某丽，女，1987 年 8月 22日出生，汉族，公

民身份号码32032219870822XXXX,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世茂

江滨花园瑞景XXXX，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XXXX，联系电

话1345687XXXX。

被申请人:绥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，住所地绥宁县长铺镇人

民路。

法定代表人:向祖金，局长。

申请人张某丽不服被申请人绥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其

投诉举报在全国 12315 平台上作出的答复，于 2024 年 1 月 8

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。本机关于2024年 1月 9日依法予

以受理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:确认被申请人于2023年12月 21日通过全国

12315平台对申请人的投诉举报答复的行为违法。

申请人称：一、基本情况。1.申请人举报的提出。2023年

12月 14日，申请人通过全国12315平台，实名举报湖南省绿森

林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违法。具体情况详见证据材料，主

要内容是:被举报人在天猫网店和京东网店开展虚假广告宣传，

违法宣传药品安全性和有效性，擅自发布处方药广告，违法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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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处方药包装，非处方广告未经广告审批，普通食品违法宣传

可以治疗或预防保健(如眼干)，食品药品虚假广告违法所得超

过3万元的，构成虚假广告罪。要求依法查处，给予举报奖励。

2.被申请人处理举报的情况。被申请人在12月21日，通过12315

平台结案反馈称“尊敬的投诉人张某丽女士:您好!接到您的投

诉后，我局已予以受理，受理后及时通知了被投诉人，以期开

展调解调查工作。经调查核实，该公司负责人表示:第一，我司

并未对线上销售的任何产品做付费广告宣传。产品图片属于平

台内部陈列，所有处方药已根据相关规定对主治功能、适应症、

用法用量做模糊处理。第二，店铺内普通食品展示页面并无预

防或治疗疾病等宣传词汇。该公司对您的举报例举的违规内容

不予认可。”二、认为被申请人答复违法的主要理由。1.首先，

应当告知复议期间、复议机构等而未告知，已经违反《行政复

议法实施条例》第十七条。2.被申请人应当告知是否予以奖励

而未告知，属于程序性违法。3.在实体上，被申请人对市场监

管领域的违法，该核查不认真核查，该立案不立案。主要理由

是:一是被申请人玩忽职守，我举报的仅仅是我购买的产品的问

题吗?二是申请人已经提供了违法线索和部分证据,足以证明其

有初步确定的违法，为何不依法立案展开进一步全面、客观、

完整的调查，并依法处罚;三是申请人举报的是重大违法，处罚

后不依法对我奖励损害了我合法获得奖励的权利，就像拆迁了

我的房子，我应该有补偿却不给我补偿一样。就算我提供的不

足,执法人员自己没有眼睛不可以对涉案网店所有产品网页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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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一下?没有嘴巴，不可以询问当事人?没有脚,不能去当事人经

营场所检查。没有手，不会去翻阅有关票据、广告设计底稿、

委托合同等资料。指望这样的执法人员打击违法，也真的是老

百姓的奢望了。就像“指鼠为鸭”事件一样，老百姓都能看出

来不是鸭脖的，执法人员偏偏就活在另外一个世界。答复中的

“该公司对您的举报例举的违规内容不予认可。”是开玩笑吗?

是否违法还需要被举报人来界定?傻子才会界定自己违法。比如

处方药是禁止发布图文广告，对药品的性能、成分进行广告宣

传的啊。比如普通食品不得涉及疾病治疗或者预防，违反广告

法第17条、食品安全法第71条、GB7718-2011。4.为何已经构

成虚假广告犯罪的案件，可以放任不管?这违反了《行政执法机

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》第三条“行政执法机关在依法查

处违法行为过程中，发现违法事实涉及的金额、违法事实的情

节、违法事实造成的后果等，根据刑法关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

经济秩序罪、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等罪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、

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、妨害社会

管理秩序罪等罪的司法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关于

经济犯罪案件的追诉标准等规定，涉嫌构成犯罪，依法需要追

究刑事责任的，必须依照本规定向公安机关移送。”让中国男

人都把壮阳药拿来当保健品吃，这个社会危害比抽烟严重、比

吸鸦片稍微轻一点。我们绝不能让滥用壮阳处方药悄然蔚然成

风。林则徐禁毒，功德无量。我获得依法的举报奖励，我自认

为受之无愧于社会道德。根据市场监管总局的奖励规定，移送



4

公安后的案件，至少要给我1000元的奖励，为何不给?亦或是

对广告违法处罚20万元以上并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没收违法

所得，也需要至少给我2000元以上的奖励。5.《广告法》第十

七条规定:“除医疗、药品、医疗器械广告外，禁止其他任何广

告涉及疾病治疗功能，并不得使用医疗用语或者易使推销的商

品与药品、医疗器械相混淆的用语。”该条规定表面上是将广

告分为两类，实质上是将广告推介的商品和服务分为两类，一

类是药品、医疗器械和医疗服务，特性上必然具有相应的“疾

病治疗功能”;另一类是其他商品和服务，包括特殊医学用途配

方食品、保健食品、消毒产品、化妆品，本质上必然不具有“疾

病治疗功能”。6.《广告法》第46条:发布医疗、药品、医疗

器械、农药、兽药和保健食品广告，以及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

应当进行审查的其他广告，应当在发布前由有关部门(以下称广

告审查机关)对广告内容进行审查;未经审查，不得发布。7.《广

告法》第十六条：医疗、药品、医疗器械广告不得含有下列内

容:(一)表示功效、安全性的断言或者保证;(二)说明治愈率或

者有效率;(三)与其他药品、医疗器械的功效和安全性或者其他

医疗机构比较;(四)利用广告代言人作推荐、证明;(五)法律、

行政法规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。8.《广告法》第十五条：麻醉

药品、精神药品、医疗用毒性药品、放射性药品等特殊药品，

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，以及戒毒治疗的药品、医疗器械和治疗

方法，不得作广告。前款规定以外的处方药,只能在国务院卫生

行政部门和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共同指定的医学、药学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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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刊物上作广告。9.申请人既是涉案产品的购买者(被害人)，

也是行政奖励的相对人，被申请人不作为的行为与申请人有利

害关系。综上所述，请复议机关依法受理，依法审查，依法纠

正政府部门的不当行为，以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和法律的权

威。如贵单位不依法处理，申请人将不放弃行政诉讼等权利。

申请人提供以下证据材料：1.全国12315平台的记录复印

件1份，该平台实名认证的截图复印件1份;2.申请人身份证复

印件1份、手持身份证照片复印件1张;3.订单截图复印件1份、

包裹单照片复印件1张、实物照片复印件3张;4.涉案网店网页

截图照片复印件1份;5.类型案件信息报道复印件2份;6.被举

报人京东网店网页截图照片资料复印件1份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张某丽申请“确认被申请人于 2023 年

12月21日通过全国12315平台对申请人的投诉举报答复的行为

违法”，没有事实依据，要求处理投诉事项已经处理完毕，复

议申请应当不予受理或不予支持。一、申请人投诉举报事项已

经查证处理完毕。2023年 12月14日，我局通过全国12315投

诉举报平台，收到并受理了张某丽对绥宁县的湖南绿森林大药

房投诉举报，张某丽称湖南绿森林大药房在天猫网店和京东网

店开展虚假广告宣传，违法展示处方药包装，非处方广告未经

广告审批等，构成虚假广告罪。我局于2023年 12月14日在全

国12315平台进行登记受理，由我局长铺所进行调查核实后,对

该举报不予立案，并通过全国12315投诉举报平台答复张某丽。

2023年 12月 14日，我局对案涉投诉举报事项在全国12315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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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进行举报登记受理，对该案进行公示，投诉举报人是通过

12315平台投诉，可以在该平台查询、查找得到相关处理进度情

况。因此，该案已经受理的情况视为已经告知投诉举报人张某

丽。2023年 12月15日，我局长铺所工作人员前往湖南绿森林

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现场检查，并制作现场检查笔录，发

现湖南绿森林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、药品经营许

可证、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、食品经营许可证齐全、规范。从

网络产品销售网页上没有发现涉嫌犯罪行为，仅有一幅《让眼

睛不再干涩流泪》的平台陈列图片涉嫌广告，但不明显，且被

指出后主动移除了该图片。鉴于核查湖南绿森林大药房连锁有

限责任公司在网络平台销售产品没有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情

况，轻微违法已经主动改正，决定对投诉举报事项不予立案，

并通过12315平台告知了投诉举报人。因此，申请人投诉举报

事项已经查证处理完毕。二、被申请人作出不予立案决定没有

违法，行政复议请求不能支持。鉴于被投诉事项，经查证商家

违法行为轻微，且经指出后主动改正。根据投诉举报人张某丽

所称，结合张某丽对案涉网页的截图，湖南绿森林大药房连锁

有限责任公司的网络平台陈列网页上，所有处方药品已经对主

治功能、适应症、用法用量做了模糊处理。关于投诉举报人称

“为何已经构成虚假广告犯罪的案件，可以放任不管?”，我局

认为，商家违法行为轻微，不构成犯罪，案涉事项构成犯罪是

张某丽的个人认知误差，案涉事项未构成虚假广告犯罪。鉴于

核查发现湖南绿森林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在网络平台销售



7

产品违法行为轻微，主动改正，决定对投诉举报事项不予立案，

并通过12315平台告知了投诉举报人。我局对投诉举报事项依

法受理，依法核查，依法处理，并依法告知了投诉举报人，在

12315网络平台告知对投诉案件决定不予立案没有违法。因此，

本案的行政复议请求没有事实依据，没有法律依据，不能支持，

请求不予支持。

被申请人提供以下证据材料：1.绥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机

构代码证书复印件；2.湖南省市场监管投诉举报平台举报单复

印件；3.现场笔录复印件，湖南绿森林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

司的营业执照、药品经营许可证、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、食品

经营许可证、法定代表人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；4.网页截图复

印件;5.责令改正通知书及送达回证复印件。

经审理查明，2023 年 12 月 14 日，申请人张某丽通过全

国 12315 平台向被申请人绥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举报湖南省

绿森林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，称被举报人在天猫网店和

京东网店开展虚假广告宣传，违法宣传药品安全性和有效性，

擅自发布处方药广告，违法展示处方药包装，非处方广告未经

广告审批，普通食品违法宣传可以治疗或预防保健(如眼干)，

食品药品虚假广告违法所得超过3万元的，构成虚假广告罪。

要求被申请人依法查处和给予举报奖励。当天，被申请人对该

投诉举报事项在全国12315平台予以登记。2023年 12月15日，

被申请人的两名工作人员前往湖南绿森林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

公司进行现场检查，并制作了现场检查笔录。检查发现湖南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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森林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、药品经营许可证、医

疗器械经营许可证、食品经营许可证均齐全并设置规范。被申

请人的工作人员在该公司办公室打开其电脑搜索天猫网络平台

绿森林大药房旗舰店网页，发现“虎阳生力片0.36g×24” 1

盒装每盒48元，其网页广告标有：“扫码验真 正品保障 专

业药师 在线服务 上天猫放心买药”等广告用语。被申请人

的工作人员认为以上广告属不正当广告宣传，遂制发《责令改

正通知书》并予以送达，责令湖南绿森林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

公司在2023年12月 21日前改正以上药品广告虚假宣传内容，

逾期不改正的依法处罚。

2023年12月21日，被申请人决定不立案，并通过全国12315

平台告知申请人，告知申请人不立案原因的内容为：“尊敬的

投诉人张某丽女士:您好!接到您的投诉后，我局已予以受理，

受理后及时通知了被投诉人，以期开展调解调查工作。经调查

核实，该公司负责人表示:第一，我司并未对线上销售的任何产

品做付费广告宣传。产品图片属于平台内部陈列，所有处方药

已根据相关规定对主治功能、适应症、用法用量做模糊处理。

第二，店铺内普通食品展示页面并无预防或治疗疾病等宣传词

汇。该公司对您的举报例举的违规内容不予认可。”申请人不

服答复，遂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。

本机关认为，行政机关在处理群众举报后，应当依法告

知举报人处理结果，并简要说明理由和依据。本案中，申请

人举报湖南省绿森林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在天猫网店和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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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网店开展虚假广告宣传，擅自发布处方药广告，违法展示处

方药包装，非处方广告未经广告审批，普通食品违法宣传可以

治疗或预防保健等，要求查处和给予奖励。被申请人受理后，

经核查决定不予立案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第五十七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二十条

的规定，不予立案可由违法事实不成立、违法情节轻微不需

处罚、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等多种因

素促成，被申请人未告知查明的事实，以及不予立案的理由

和依据，属于认定事实不清。另外，申请人举报湖南省绿森

林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在天猫网店和京东网店开展虚假广

告宣传等，但被申请人只对被举报人天猫网店的广告进行了核

查，未对被举报人京东网店的广告进行核查，在未全面核查的

情形下就决定不予立案，属于认定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。况且，

被申请人既然已责令被举报人在2023年12月21日前改正违法

行为，逾期不改正的依法处罚，那么被申请人就应当在期限届

满后予以核查，在期限未届满且未核查被举报人是否已改正违

法行为的情形下决定不予立案，显然不当。

综上，被申请人的答复认定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，依法

应予撤销。据此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

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、第二项的规定，决定如下：

一、撤销被申请人绥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申请人张某

丽的举报作出的不予立案答复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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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责令被申请人绥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申请人张某

丽的举报内容重新作出答复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

日起十五日内，依法向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

诉讼。

二Ο二四年三月五日


